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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修業年限:

1. 最低修業年限: 2 年
2. 最高修業年限 :7 年(不色括休學年限 2 年)

二、應修最低畢業總學分一般生共」主學分

碩士直升博士生共」 ι 學分
學士直升博士生共 ....1!..學分
包括下列兩項:

1.學科(必、選修) :

一般生:必修最低三-學分、選修最低」里一學分

碩士直升博士生:必修最低 2 學分、選修最低 .2Q...學分
學士直升博士生:必修最低一三學分、選修最低 .2Q...學分
(色令所修習研究所料自最多採富起 12 學分)‧

2. 畢業論文: 1三一學分

三、抵免學分:一般生最高 2一學分;學士直升博士生最高抵免 12學分。

四、選修大學部相關課程計入研究所畢業學分

五、承認外~ (所)學分:不限學分。

六、必修科目及學分數:共一」生一學分

科目名稱學分數

1.書報討論(三)
2.書報討論(四)

3.畢業論文 12

七、~ (所)指定應補修基礎科目(不計入畢業學分) :共 o 學分

在職生得延長修業年限一年

研究生學業及操行成績均以 70 分為及格。
採行成績不及格者，予以退學。

學業平均成績佔畢業成績 50% 。

碩士直升博士生，其在碩士班已修科目最多採

認 12 學分。
學士直升博士生，最多抵克博士班畢業學分數

之一半(不含畢業論文)。

※必修+選修+畢業論文=最低畢業總學分

依本校抵免學分辦法，並應於入學當學期加 i且
還課程截止日期前申請抵免。
本校學生還課辦法規定:研究生因課業需要，除本
~ (所)基本應修學分外，經本象(所)主任(所
長)與指導教授及開設課程學系主任之同意，說總
數鱗鱗鱗鱗鱗辯柵欄轍，並於修習
通過後計入畢業學分，但以三學分為限。

合校際選課學分

必修科目不及格應予重修，

必修科目未修滿不得畢業。

八、博士班研究生考核:
博士班研究生於入學後第一學年結束前，應經系(所)主任之同意|未於規定期限內商請指導教授者，勒令休學

商請指導教授。|一學期。

九、博士候選人資格考核:

研究生修完最低修業年限並修滿規定應修科目及學分，且撰妥學位論文
計劃大綱及基本內容，始得提出博士候選人資格考核，並經考核委員會
三分之二以上之委員通過，始為合格。|博士候選人資格考核不合格者，不得提出論文

依本車「國立中興大學材料斜學與工程學象博士學位資格考試辦法施|考試，經重考一次仍不合格者，予以退學。

行細則及應行注意事項 J 1l r 固立中興大學材料科學與工程學東博士
學位候選人資格考核實施辦法」辦理。

十、博士學位考試(論文考試) : I論文考試成績佔畢業成績 50% 。
通過博士候選人資格考核，並完成研究論文初稿者得於當學期完成吉主冊|論文不及格而修業年限未屆滿者，得於次學年

還課後，於預定舉行論文考試日期至少二十天前提出論文考試申請。|或次學期申請重考一次，重考仍不及格者，予

論文考試成績以 70 分為及格。|以退學。重考及格者之成績，概以 70 分計算。
十一、其他:英語能力畢業標準:由各指導教授自行要求。|依「固立中興大學學生英文能力畢業標準檢定

辦法」第 2 條規定，授權象所自訂研究生英語
能力畢業標準。 (98.3.26 第 57 次教務會議訂
定)

作年 Y 月 4 日

98.08.13 修訂



科目名稱
(1) 電極動力學

(2) 材料界面科學
(3) 材料缺陷
(4) 高等固態擴散

(5) 高等物理冶金

(6) 材料之電腦模擬分析
(7) 疲勞理論
(8) 金屬與陶瓷特論

(9) 差排理論

(10) 腐蝕特論
(11) 燃料電池原理與應用
(12) 電子顯微鏡特論

(13) 統計熱力學
(14) 高等元件物理

材才耕牛學與工程學象博士班畢業條件明細表 (99 學年度起入學適用)
專業選修科目列表

全或半學分
半 3
半 3
半 3
半 3
半 3
半 3
半 3
半 3
半 3
半 3
半 3
半 I 3
半 3
半 3

。備控:

1.本率最低應進修~一學分。
2. 以上進修科目來自課程規剖，可能未成班或
停間。

~承辦人:
|助教張琇!

系主任(所長)簽種暫的抑制!們年 Y 月于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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